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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人民政府关于平城区东花园里小区房屋征收的通告

大同市人民政府关于平城区东花园里小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市政府决定
实施大同市平城区开源街北侧、滨河
路西侧等5宗地块房屋征收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1.开源街北侧、滨河路西侧 S1、S2

地块：
S1：东至规划中学用地，南至开源

街，西至御河西路，北至规划路，该范
围内房屋及附属、公建；

S2：东至滨河路，南至御西规二
路，西至御河小学及御河十号，北至规
划路，该范围内房屋及附属、公建。

2.南环东路南侧、方特东侧地块：
东至规划路，南至现状用地，西至文瀛
南路，北至南环东路，该范围内房屋及
附属、公建；

3.南环东路南侧、绿廊西侧地块：东
至现状路，南至规划路，西至规划路，北至
现状用地，该范围内房屋及附属、公建；

4.绿廊西侧地块：东至规划路，南
至规划公园绿地，西至规划社会停车
场用地，北至规划路，该范围内房屋及
附属、公建；

5.南环东路南侧地块：东至现状路，
南至现状用地，西至规划路，北至南环
东路，该范围内房屋及附属、公建。

二、土地及房屋征收部门：按照属
地管理的原则，工程建设范围内的建
筑物、构筑物、苗木和集体土地，由所

属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有关单位实施
土地及房屋征收工作。电力等管线设
施由产权单位负责迁移。

三、上述范围内所有无规划许可
证、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的建筑
物、构筑物和临时建筑一律无偿拆除；
市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驻同中央、
省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有证
建筑不予补偿，其它有证建筑按照有
关规定给予合理补偿。

四、上述范围内国有划拨土地无
偿收回；已出让土地尚未开发的，按国
家有关规定依法收回；农村集体土地，
道路占用的按市政道路土地征收标准
征用，绿化用地按有关规定办理。

五、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上述范围
内严格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村民的一切
新、扩、改建行为，否则，造成的损失自负。

六、房屋征收部门要尽快制定好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七、上述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
苗木、坟地及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携有效
证件，于2022年1月28日前到所在区人
民政府设立的房屋征收办公室进行登记、
核实、确认，并搬迁，拆除（清运）完毕。

八、各有关单位、个人要顾全大
局，服从城市建设需要，积极主动配
合，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大同市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29日

大同市人民政府关于平城区
开源街北侧、滨河路西侧等5宗地块房屋征收的通告

尊敬的业主：

永泰学府现定于 2021年 12月 31日起分批次分楼宇办理交房手续。如您已购买永泰学府商品

房，请您在交房规定时间，携带相关资料前往永泰学府接待中心办理交房手续。如有任何疑问，请致

电0352-6069999。

在此，我公司全体同仁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永泰学府的关爱与关注！

诚挚祝福您和您的家人，安康！快乐！

交房时间：

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11日

交房地点：永泰学府接待中心

交房专线：0352-6069999

大同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永泰学府交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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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山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大同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若干规定》（同政发
[2011]43号）、《大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的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
（同政发[2015]105号）、《关于加快城市
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指导意见》
（同政发[2016]88号）、《大同市人民政
府关于平城区东花园里小区房屋征收
的通告》及大同市政府城居指发文件
精神，立足于实际情况，经市政府研究
同意，特制定如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

一、征收范围
东花园里小区：东至魏都大道，南

至花园里前街北侧，西邻现状地物，北
至平城街及其附属、公建。

二、征收时间
1.上述范围征收补偿方案公示时间：

2021年12月29日至2022年1月28日。
2.征收时间：从2022年1月29日至

2022年2月28日。
3.从 2022年 1月 29日至 2022年 2

月28日止搬迁办理征收手续的给予搬
迁奖励。

三、征收原则
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也可

选择产权调换。产权的认定按同政发
〔2011〕43号文件第八条执行。

被征收人或房屋承租人（使用权
人）以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租赁合同
（公房）等有效房证，按房证面积补偿。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不明确的由
平城区政府组织监察、规划和自然资
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管、税

务、审计、评审、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进行
认定。

选择产权调换的，依照排号顺序
依次进行安置。

四、征收补偿方式
被征收的房屋认定属国有产、同

屋异产房屋的公产部分、未返还经租
产、单位产、宗教产等的，原则上由被
征收房屋使用权人按800元/平方米的
价格购买原房屋，购买后的房屋产权
归被征收房屋使用权人所有，补偿按
私有房屋补偿。

（一）货币补偿
1.针对 60平方米以下涉征平房、

土楼，原则上货币补偿面积保障到 60
平方米，具体为：

原涉征面积按现行平房、土楼货
币补偿标准330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
原面积至 45平方米（含 45平方米）部
分按240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补偿标
准计算公式为：现行平房货币补偿标
准 3300元/平方米-政府补贴价 900
元/平方米）；45平方米至60平方米（含
60平方米）部分按2100元/平方米进行
补偿（补偿标准计算公式为：现行平房
货币补偿标准3300元/平方米-政府成
本价1200元/平方米）。

针对 60平方米以上涉征平房、土
楼，按照现行平房货币补偿标准 3300
元/平方米执行。

2.针对楼房：
该区域涉征住宅楼房房屋评估确

定的市场平均平方米单价和每平方米
货币补偿奖励合计为：2000年以后（含
2000年）建造的 4100元/平方米；1990
年至 1999年建造的 4000元/平方米；

1989年以前建造的3900元/平方米。
被征收房屋建造年代以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竣工备案时间或者以相关
管理部门认定竣工时间或大同日报公
示时间为准。

（二）住宅产权调换
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户，原则

上按同政发〔2011〕43号文件、同政发
〔2018〕52号文件执行。

被征收房屋认定为私有房屋，原
则上实行“征一补一，以旧换新”，不结
算差价。

1.征收不足 45平方米的房屋，45
平方米以内补贴价保障住房；60平方
米以内成本价以小换大；超出 60平方
米部分按市场价结算。

2.征收45平方米以上不足60平方
米的房屋，给予成本价加政府限价不
超 20平方米的优惠，超出优惠的面积
按市场价结算。

3.征收 60平方米及 60平方米以
上的房屋给予 20平方米政府限价优
惠，超出优惠的面积按政府市场价
结算。

4.选择政府回购商品房安置区的，
每户再给予10平米的政府优惠价。

（三）选择住宅产权调换的房屋地
点及结算价格

1.政府回购商品住房房屋地点：
泰丰家园（横一路南侧）、迎春苑

（西环北延东侧地块）、同弘朗庭（北环
路南侧）：

补贴价 1100元/平方米；成本价
2100元/平方米；政府限价 2800元/平
方米；政府优惠价 3600元/平方米；市
场优惠价4700元/平方米；

2.政府建设安置区房屋地点为：
玄辰佳苑：补贴价 1100元/平方

米；成本价 2100元/平方米；政府限价
2800元/平方米；市场优惠价 3600元/
平方米。

云中盛庭东院：补贴价 900元/平
方米；成本价 1200元/平方米；政府限
价 2600元/平方米；市场优惠价 3400
元/平方米。

上述各类区域安置房的物业管理
费按所在小区收费标准执行。

（四）偏房及其他房屋按房屋结构
砖混、砖木、简易分类按市评审中心和
现场验收人员共同认定，执行同政发
[2011]43号文件第十条第六款之规定。

五、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
（一）搬迁费用
被征收的房屋不足 30平方米（含

30平方米）按 300元结算费用，被征收
的房屋超过 30平方米的按每平方米
10元进行结算费用。选择产权调换
搬迁的被征收人搬迁费用按两次支
付。选择货币化的被征收人支付一次
搬迁费。

（二）临时安置费用
1.被征收房屋属平房及土楼房，且

被征收人选择期房进行安置的，若被
征收房屋面积在 30平方米以下（含 30
平方米），临时安置补偿按 300元/月；
若被征收房屋面积在 30平方米以上，
临时安置补偿按每平方米每月10元进
行补偿。

2.被征收房屋属配套设施齐全的
住宅楼，且被征收人选择期房进行安
置的，临时安置费用结算期限从搬迁
验收之日至安置房交付之日。若被征

收房屋面积在 60平方米以下（含 60平
方米），临时安置补偿按 600元/月补
偿；若被征收房屋面积超出60平方米，
临时安置补偿按每平方米每月10元进
行补偿。

临时安置费用结算期限从搬迁验
收之日，至安置房交付之日。

六、搬迁时间奖励
（一）搬迁时间奖励
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房屋在规

定时间内搬迁的每户给予3000元搬迁
时间奖励（不再享受提前搬迁奖励）。

（二）提前搬迁奖励
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房屋（楼

房）享受提前搬迁奖励（不再享受本
办法规定的搬迁时间奖励），提前搬
迁奖励自补偿办法发布征收之日起
第一个月内主动搬迁并验收房屋的，
每平方米给予 500元提前搬迁奖励；
自补偿办法发布征收之日起第二个
月内主动搬迁并验收房屋的，每平
方米给予 200元提前搬迁奖励；自补
偿办法发布征收之日起两个月以后
搬迁并验收房屋的，不享受提前搬迁
奖励。

七、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符合
住房保障条件，且自盖房屋申请保障
住房的原自盖房屋不予补偿。

困难户确无能力进行产权调换
的，可同屋异产或者保障性住房安置。

八、被征收人腾空房屋后，须保持
原房屋结构完整，设施齐全，不得损坏
和拆除门、窗、暖气、管网线及各类用
表等设施，违者赔偿。

九、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被征
收房屋存在租赁关系的，由租赁双方

自行解除租赁关系；设有抵押权的，由
产权人自行解除抵押；产权权利人在
办法公布时间内到征收现场办公室登
记；存在产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双方自
行解决。征收人不承担房屋租赁、抵
押及产权纠纷所产生的任何经济和法
律责任。

十、为保证征收工作如期完成，被
征收人要积极配合，按期搬迁。对逾
期未迁出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将按
相关规定处理。在征收过程中，对无
理取闹、阻挠、干扰征收人员正常工作
的，将移交有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惩处。

十一、在征收工作中，请住户提高
警惕，确保安全，防止煤气、水、电等事
故发生。应加强安全防范，切勿将您
的身份证、房本、户口簿、结婚证等重
要证件交给他人或由他人代为办理，
以免上当受骗或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十二、上述范围内所有无规划许
可证、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的建筑
物、构筑物和临时建筑一律无偿拆除，
市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驻同中央、
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有证建筑按
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其他有证建筑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合理补偿。

十三、在法定期限内不搬迁的，依
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十四、在法定期限内可对本办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在大同
市平城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与补偿总指
挥部。

大同市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29日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市政府决定
实施东花园里小区房屋征收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东花园里小区：东至魏都大道，南

至花园里前街北侧，西邻现状地物，北
至平城街及其附属、公建。

二、公布时间
上述征收范围通告公布时间：2021

年12月29日至2022年1月28日。
三、征收方式
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山西省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大同市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若干规定》
（同政发〔2011〕43号）、《大同市人民政
府关于御东新区房屋拆迁和被征地农
民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同政发
〔2009〕42号）、《大同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的若干规定的补充规
定》（同政发〔2015〕105号）、《关于加快
城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指导意
见》（同政发〔2016〕88号），以及其他相
关文件精神，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

偿，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也可选
择产权调换。

选择政府提供房源进行产权调换
的被征收人，依照排号顺序，依次进行
安置。

四、平城区人民政府负责房屋征
收与补偿工作。

五、征收范围公告后，有关单位和
个人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和土地，不
得进行下列活动：

（1）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房屋；
（2）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3）租赁房屋。
六、计户依据
被征收人或房屋承租人（使用权

人）以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租赁合同
等有效房证，按房证面积计算。无房
屋面积的以财政评审中心实际测量
为准。

对部分产权无法确认的房屋，由
平城区政府牵头，会同监察、审计、评
审中心、规划和自然资源、住房和城
乡建设、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共同组织
认定。

住户持房屋有效证件及房屋有关
权利人到房屋征收现场办公地点进行
登记。

七、上述范围内所有无规划许可
证、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的建筑
物、构筑物和临时建筑一律无偿拆
除，市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驻同
中央、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有
证建筑按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其
他有证建筑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合理
补偿。

八、上述范围内国有划拨土地无

偿收回；已出让土地尚未开发的，按国
家有关规定依法收回；农村集体土地，
绿化占用的按绿化征地标准征用。

九、在法定期限内未搬迁的，将依
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十、在法定期限内可对本通告申
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十一、各单位、个人要顾全大局，
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积极主动配合，
确保征收工作顺利实施。

大同市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29日


